
木材加工廠機械設備(平日含夜間)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專案 

名稱 
 

申請 

單位 
 

申請人  負責人  

使用

目的 
 

使用 

設備 
 

材料

來源 
 

設計規

格表格 
 

使用

時間 

日間 □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夜間 □ 

進

廠

人

員 

(

限

本

人

簽

名
) 

切結書 

本人學生          申請使用木材加工廠機械設備等，若有違規願依木材加工廠違

規處理細則及木材加工廠機械設備使用申請表(說明事項)辦理，特依此據。 

立案切結書(限本人簽名)： 

 

 

 

 

 

 

 

 

 

 

 

說   

明 

1. 申請人需負責進廠使用人員遵守工廠管理規則以及機具設備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2. 申請使用人員使用工廠機具設備需設備管理老師同意方可操作，且操作時需有
管理老師或熟悉操作人員現場指導。 

3. 進廠使用人員若有逾越規範造成自身或他人損傷或機具設備損壞，申請人/負
責人願擔當全部責任。 

4. 調整開放申請時段 
 (1) 上班時間(8:10-17:30)，依原規定不妨礙實習上課原則下申請使用。 
 (2) 夜間時段 18:30~2130 
 (3) 非開放時段須有特殊專案事宜，經指導老師協調同意後方可使用‧ 
5. 申請工廠一律須穿著制式工作服並配戴工作證以便識別，避免閒雜人 隨意進

入工廠，無依規定著裝整齊經查覺仍依規定懲處‧ 
6. 未申請進入工廠使用者，罰勞動服務 1小時，累犯以雙倍加成。 

申請單位指導老師 工廠設備管理老師 工廠管理人員 工廠主任 

    

 


